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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治理的黑箱及规制：
基于治理界面的视角*

刘 建 吴理财

摘要：治理界面不仅是算法治理的情境空间，也为理解算法治理黑箱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算法与复杂性

治理情境相结合以后，生成了一种混沌的治理界面，形塑了技术、认知与关系为一体的黑箱结构。在这一结构

中，高密度的数据资源为算法治理黑箱提供持续运转的能量，敏捷式界面装置实现了黑箱技术的迭代优化，反

思性的界面调节则促成了黑箱的自我庇护，三者共同构成了算法治理黑箱实现界面控制的内在机制。然而，技

治主义的界面设计、工具理性的界面规范和内外有别的界面运行方式，也在不断固化算法治理黑箱的界面，使

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为此，有必要将界面治理纳入算法治理议题之中，通过界面修复、净化及共生机

制的建构对算法治理黑箱进行规制，探索算法治理信任体系的重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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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人工智能算法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深

刻重塑着日常生活，人类社会由此进入算法主导

的时代。在这一对社会基础设施进行全面重构

的过程中，由于算法本身的不透明性、复杂性及

潜在的歧视性等因素的相互交织，逐渐催生了算

法黑箱问题［1］。算法在输入、输出及运行过程中

的不透明性与不可解释性，使公众与社会对“算

法黑箱”普遍产生了深刻的焦虑［2］。需要注意的

是，算法自其诞生以来，就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及

治理场域而存在，随着信息技术的迭代式发展，

算法治理已经演化为一种新型的治理范式。在

政府决策、经济运行、社会监管与文化传播等领

域，算法均提供了全新的治理机制。然而，伴随

着算法在公共领域的深度嵌入，原先的算法黑箱

问题也进一步延伸并转化为算法治理黑箱。

如何剖析算法治理黑箱的内在结构并在此

基础上对其实现有效规制，是算法治理研究的重

要议题。当前，学界对此主要呈现为“技术-制
度”的双重解释视角，将其视为技术与规则相互

交织的产物［3］。在技术治理视野下，学者们指出，

由于算法无法真正保持技术中立原则［4］，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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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公众而言难以理解的内在逻辑或曰“算法隐

层”［5］便成为一个突出的治理难题，容易引起个体

主体性异化及传统决策治理框架失灵的风险［6］。

在治理规则视野下，学者们认为，由于算法在公

共治理场域的“规则隔音”，算法治理陷入了信息

不透明性和不可解释性的困境［7］。为有效规制算

法治理黑箱，应在算法治理场域嵌入协商民主理

念［8］，确立算法治理逆向评测和监管体系［9］，以算

法问责制来形塑“负责任的算法”［10］。

从算法黑箱到算法治理黑箱这一研究视野

的拓展，不仅反映了公众对算法治理风险的普遍

关切，也为理解算法治理黑箱拓宽了理论资源。

要揭示算法治理黑箱的形成机理，不仅需要从

“技术-制度”维度进行理解，更应从其形成的内

外部环境展开思考。为此，有必要从算法治理黑

箱的要素构成出发，揭示其整体的系统机制，进

而阐释其生成逻辑。算法治理黑箱不仅是一个

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治理问题，其本质是算法系

统与治理系统在特定界面耦合的产物。这里的

“界面”可被理解为由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共同

塑造的“人工物”：内部环境是界面的组织模式及

运转方式，外部环境则是界面运行的外生空

间［11］。界面构建由此成为治理的前提，内部结

构、界面、目标与环境则是治理界面理论的四个

基本要素［12］。从这一视角出发，算法治理黑箱亦

可被视为一种治理界面黑箱，是算法黑箱拓展至

公共治理场域后，与治理情境耦合形成的产物。

基于此，本文将在治理界面的理论视域下，系统

阐释算法治理黑箱的结构体系与生成机理，并进

一步探索其可能的规制路径。

二、界面的混沌：算法治理黑箱的存在方式

算法治理黑箱的存在方式与实践面向，表现

为其内部结构相对稳定而外部主体却无法清晰

窥探其运作逻辑，从而呈现出一种界面混沌的状

态。当算法将数据装进技术代码的“匣子”之后，

其在实践中便展现出符号代码、信息控制与权力

表达的多重黑箱维度［13］。随着算法黑箱与复杂

治理情境在界面相遇，算法黑箱的类型结构也随

之转化为算法治理黑箱的实践面向，生成了一种

将技术性、观念性及关系性融为一体的复合治理

界面，由此形塑了算法治理黑箱的存在方式。

（一）技术性黑箱：作为实体空间存在的界面

算法的天然黑箱是算法治理黑箱生成的内

在前提，而复杂的治理场景则构成了其外在生成

变量。在算法系统内部，物理实体、数据资源及

算法模型等要素构成了一个闭环的物理通道，数

据的输入、处理和输出均在其中完成，技术代码

由此转化为能动性的治理程序与机制。具体而

言，技术代码在对冗余数据进行剔除的过程中，

将目标数据以特定格式进行转换，进而达到数据

治理集约化及界面抽象化的目标。换言之，算法

将程序性知识封装进技术代码内部，在数据输入

与输出之间构建了一个具有模糊性的“隐层”；该

“隐层”的界面设计及工作原理对于设计者而言

相对清晰，但对于公众而言则构成一个天然的、

难以理解的技术黑箱。在此基础上，算法的技术

代码与公共治理技术在界面的耦合，进一步生成

了一种技术性的算法治理黑箱。

在这一黑箱的要素构成中，技术代码及承载

代码的算法平台构成其“黑匣子”；算法治理将治

理行为视为各种信息流交汇的结果，通过对治理

内容进行标准化与格式化处理，海量数据被转化

成一种黑箱化的底层代码和计算单元［14］。在对

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及分类的过程中，代码技术

与治理技术被同步嵌入黑箱内部，进而在技术层

面确立了算法治理黑箱的物理空间。人工智能

尤其是机器学习技术在政府、企业及非营利部门

的广泛应用，显著强化了算法治理黑箱的技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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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但智能算法在优化治理决策的同时，也塑造

了一种技术构造更为封闭的界面。一言之，技术

代码为算法治理黑箱提供了“技术集装器”，使算

法的天然技术黑箱传导至算法治理场域；复杂性

治理情境与算法技术黑箱的叠合，更加掩盖了治

理决策过程，甚至导致决策者乃至算法设计者都

无法全部厘清决策依据，从而加剧了算法治理黑

箱化运转的倾向。

（二）观念性黑箱：作为认知模糊存在的界面

“黑箱”一词不仅蕴含着技术代码的混沌特性，

更体现出公众对算法治理界面认知的混沌形态。

从日常生活观念的视角来看，算法治理界面不仅包

括系统的自我编码与解码，还体现了人机交互背景

下界面主体的认知状态。一方面，算法黑箱具有类

似人类大脑的认知能力，只有通过输入和输出才能

了解它的工作原理［15］。另一方面，智能算法在算法

治理界面中嵌入了类神经元计算单元系统，这些系

统模拟了人体神经的连接与信号处理功能，能够将

信息数据转化为可计算的数值形式。然而，算法设

计、开发及应用分散于不同的研发主体，数据治理

也涉及多元参与方，多种算法的叠加及多个隐含层

的存在加剧了算法的不可解释性风险，由此在输入

与输出之间形成了无法解释的“黑洞”［16］。算法通

过这种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屏蔽”界面实现了信息

控制，由此强化了算法治理的认知隔阂，从而形塑

了一种社会认知层面的黑箱。

算法治理黑箱的社会存在方式，既源于算法

治理本身的技术复杂性与认知遮蔽特性，也与公

众面对“陌生性技术”时产生的不确定性恐惧密

切相关。在智能算法的助推下，机器学习不断向

自动化及拟人化方向发展，公共治理领域中自动

化决策的特征日益显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深

度学习技术驱动了计算机代码的自动化运行，使

算法在一些领域具备了类似甚至超越人类的“认

知智能”；与此同时，人类对算法的“输入”“输出”

环节的感知及把控能力却不断减弱，进一步加剧

了公众对算法治理黑箱的认知焦虑。信息的不

透明与机制的难以解释，不仅在认知与决策层面

凸显了算法治理的黑箱特性，更塑造了一种以认

知模糊为核心特征的、混沌的观念性界面。

（三）关系性黑箱：作为复合权力存在的界面

算法并非在社会真空中运行，其本身就是社

会关系抽象化的表征，亦即在治理界面中建构了

一种对社会关系的“抽离机制”。在此基础之上，

在形塑实体性和认知性界面的同时，算法还构造

出一种关系性界面，进而为算法时代的权力关系

实践提供了载体。算法作为解决特定问题的代码

集合，无论是数据筛选标准的制定，还是数据选择

的偏好乃至输出结果的预期，背后都反映出权力

实践的逻辑。具体到社会治理领域，算法将各项

国家治理事务转换为可标准化、程式化处理的治

理因子，以可计算化的逻辑重构了日常生活的关

系图谱。换言之，算法治理将计算逻辑嵌入治理

决策系统，从而决定了治理场域中哪些行为可被

采纳、限制或推广，使算法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备

了规范与分配资源的权力。由此，算法权力可被

视为一种控制力，体现为技术平台的研发者和控

制者利用自身技术优势生成的一种技术影响

力［17］。随着算法在国家治理领域的深度嵌入，技

术代码权力与国家权力进一步相互交织，使得技

术性权力与关系性权力均被纳入算法权力谱系之

中，进而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权力结构。这种

结构已经超越技术或者认知单一层面的混沌性，

演变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一种由异质行

动者关联互动形成的“关系性存在”［18］。

算法系统通过对各种数据要素进行结构化

再生产，不仅改变了传统权力关系的可见性，更

重塑了其内在的运作机制，实现了社会-技术关

系的重组，推进了算法治理时代权力实践范式的

变革。算法以一种“隐身术”的形式弱化了权力

36



学习与实践 2025年第11期

的强制性面向，在信息内容与服务的个性化配置

过程中建立起一种软性支配关系。由此可见，算

法不仅是一个确定性的技术黑盒，更是一个庞大

的、网络化的、与社会现实高频互动的系统；其在

嵌入社会结构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剧了自身的混

沌性［19］。特别是当多种算法进行优化组合时，其

所需要处理的数据及数据之间的变量关系难以

被直观的方式呈现，治理情境的复杂性则更为加

剧了权力关系的复杂性，算法本身难以理解的认

知特性又进一步强化了算法权力的赋魅效应，进

而导致了算法治理中权力关系的黑箱化运作。

算法治理界面作为治理系统内外部要素交流耦

合的纽带，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承载这种复合型

混沌权力关系的重要场域。

三、界面的控制：算法治理黑箱的自我维护

在算法治理黑箱的内部结构中，生成了集数

据输入、处理及输出于一体的治理链条，从而建

立起一套界面控制机制。具体而言，高密度的界

面要素持续为算法治理黑箱提供能量维持，敏捷

式的界面装置实现其技术优化，反思性的界面结

构则推进其自我调适，三者共同为算法治理黑箱

的有效运转奠定了自我维护体系。

（一）高密度的界面要素：算法治理黑箱的能

量维持

在社会系统的运转中，算法治理黑箱要实现

界面的自我控制，必须在内部建立一套持续获取

能量的动力机制。信息数据作为算法治理的“生

命源泉”，经标准化处理器加工后，由平台、流程

与算法协同聚合为高密度要素，由此构成了基础

的数据能量供给链条。为进一步强化这一能量

供给，黑箱借助传感器强大的数据收集与流通能

力，对更广泛的数据进行整合。这使得黑箱的整

体运行模式，从基础的数据聚合演进为一种高效

的“数据共生”状态；它能将不同轨道的数据动态

汇聚并融合于统一的算法治理界面之中，从而获

得规模更大、更稳定的能量支持。

高密度的界面要素不仅体现在数据规模上，

也体现在算法治理平台强大的数据治理能力中。

具言之，算法治理平台通过将各类数据按照特定

标准整合为相互联结的治理网络，为算法治理黑

箱的建构及运转提供了稳定的界面环境。平台还

保障了数据信息在不同治理节点之间的流通，使

得原本杂乱无章、质量参差不齐、分布于多个平台

和服务器的大数据，通过“结构洞”的方式实现了

重塑［20］。然而，作为算法治理黑箱的“发动机”，数

据治理平台又是以一种社会难以理解的方式在进

行运转，为算法黑箱提供了“自我保护”界面。在

此基础上，算法治理平台将治理知识谱系、治理流

程、时空维度有机整合，从而把多元化的社会情境

纳入算法治理系统之中，在算法治理黑箱内部构

建起了一种能量稳定供应的界面控制机制。从结

构上看，算法治理黑箱的内部构造可被解构为三

个层次：界面层和数据层犹如黑箱的皮肤和血肉，

而算法所在的模型层则为黑箱注入了灵魂［21］。从

过程上看，算法治理通过对日常生活信息的收集、

存储、分类与处理，使算法从单纯的计算机代码逐

渐转变为一种结构化社会系统的媒介。它由此以

黑箱化的方式演化为一种社会基础设施，并不断

从算法界面拓展至治理界面乃至社会互动界面，

进而推进了算法黑箱向黑箱社会的转型。

（二）敏捷式的界面装置：算法治理黑箱的效

能优化

大数据分析模型作为一种治理知识再生产

的界面装置，通过将海量数据进行模式化统计分

析，使算法获得了预测当前与未来行动的能力。

具体而言，大数据分析模型依据标准化原理对数

据进行分类、排序与筛选，将一种敏捷式的界面

插件嵌入算法治理系统之中。通过将大数据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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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与实际应用管理系统相结合，一系列自动化的

数据处理界面装置被嵌入算法治理黑箱之中，赋

予其数据高效处理及模型持续优化的功能［22］，实

现了算法治理黑箱“存在的编排”。大数据分析

模型构建了一套新型的知识再生产体系，从数据

采集、组织、存储、处理、共享与利用等环节对数

据治理进行系统规范与管理。该模型进一步构

建了无缝隙对接的流程界面，在算法治理黑箱内

部设置了类似电脑游戏中的层层关卡；任何治理

行动必须服从算法预定的标准操作与流程方能

顺利通过，否则无法达成预期治理目标［23］。算法

治理平台进一步凭借海量的数据资源、日益强大

的算力及丰富的算法基础设施，通过预设的算法

大模型构建起“输入→执行→输出”的治理闭环，

为各类治理问题寻求“最优解”提供了可能。

由此，算法系统逐步承接了国家治理中的决

策、执行与监督职责，并在解构传统科层制流程

的基础上，建构起一种以速度与自动化为核心的

敏捷治理流程。在敏捷范式下，数据标准化技术

将原始数据高效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治理因

子，并借助算法软件将其进一步转换为“机器可

执行”与“机器可决策”的指令。这一从数据到指

令的自动化流水线，极大地革新了治理要素的应

用范式，避免了传统治理模式因流程繁琐、响应

迟缓而导致的僵化缺陷，从而为算法治理黑箱的

界面维护提供了持续且自适应的效能优化机制。

（三）反思性的界面调适：算法治理黑箱的系

统庇护

为实现算法治理系统的稳定有效运转，必须

在其内部嵌入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使其在面对不

确定性风险时能够保持相应的韧性。算法治理

将数据和模型封装于黑箱的内部界面，同时将一

种反思性治理术嵌入系统之中，为算法治理黑箱

提供了系统性的庇护机制。

首先，界面的反思性调适为算法治理黑箱提

供了技术庇护机制。正如吉登斯所言，反思性监

控已成为现代社会系统运转的基础［24］。在算法治

理场域，这一特性是指在海量数据的能量支持及

敏捷化界面装置的基础上，算法系统及其基础设

施能够对自身的治理绩效、决策结果与环境反馈

进行持续监测，并据此对其内在的运行参数、价值

权重乃至核心决策逻辑进行动态修正。具体而

言，算法治理黑箱通过运用海量数据训练机器学

习模型，使其在自我调整中实现性能的自我迭代；

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展现的复杂深度学习能

力，使得系统能够在最小化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实

现自我学习和进化。正是这种基于反馈的、对自

身决策逻辑的批判性审视与调整能力，构成了算

法治理的反思性内核，使其能够在动态环境中实

现真正的适应性变革，从而为算法治理黑箱提供

稳固的系统庇护与持续进化动力。其次，界面的

反思性调适为算法治理黑箱提供了制度庇护机

制。在算法治理界面的运转过程中，算法体现了

人机之间系统控制的规则；算法设计者通过设立

标准与目标，使算法系统能够在持续收集实时数

据的过程中进行反思性控制，进而在识别、改变及

完善界面的过程中实现预先设定的目标［25］。算法

治理界面的反思性调适与自动化运转建立在标准

与规范的基础上，标准化作为算法治理的制度性

基础设施，不仅为界面运行提供了“接口”，也为算

法治理黑箱的稳定运行提供了规则保障。

总之，算法治理黑箱的反思性调适，依赖于

其技术性庇护与制度性庇护的双重功能。这一

过程可被概括为“自适应”与“外干预”相结合的

“算法反馈”路径：“自适应”体现了技术庇护下的

智能进化，即系统通过数据输入与接收机制来提

升数据适应性，实现自我迭代；“外干预”则体现

了制度庇护下的规则约束，即通过标准设定、目

标校准与干预可见性等机制来规范算法的反馈

与决策边界［26］。这种系统的反思性特征，在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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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的“三阶模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具言之，

算法黑箱在实践中呈现三种类型：基于监督式机

器学习技术的初级“黑箱”、依托算法众包模式的

中间“黑箱”以及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进阶算法

“黑箱”［27］。该模式涵盖问题界定、目标／价值选

择、数据收集与整合、数据标签、模型构建、应用

前评估、应用结果反馈与模型更迭等复杂过

程［28］。在此模式下，“自适应”与“外干预”共同作

用于数据治理链条的再生产：技术性的自适应确

保了治理的敏捷与效能，制度性的外干预则保障

了治理的合规与可控。二者共同实现了黑箱的

界面反思性治理，为算法治理黑箱的可控性运转

提供了动力支撑。

四、界面的固化：算法治理黑箱的两难困境

稳定的治理界面是算法治理系统有效运转

的基础，也是算法治理黑箱存在及运行的前提。

治理界面为算法治理黑箱进行自我控制提供了

媒介，也使其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实现适度隔

绝。然而，技治主义的界面设计、工具理性的界

面规范及内外有别的界面运行方式的共同作用，

也加剧了算法治理黑箱的界面固化风险，导致其

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一）技治主义的界面设计：算法治理黑箱的

“科林格里奇困境”

技治主义为算法治理的界面设计奠定了控

件基础，也为界面运行提供了技术稳固机制。然

而，技治主义在塑造治理界面的过程中，也不断

嵌入并主导了算法治理的逻辑，使得算法技术逐

渐掌控了治理实践的全过程，算法治理的过程性

与结果性问题由此被转换为纯粹的技术性问题。

具体而言，技治主义的算法设计以明确的治理目

标与预设条件为导向，将现实的治理需求转换为

代码指令，由此形成一种编程化的界面设计。由

于算法治理的输入与输出程序日益脱离人为干

预，算法治理界面在技术层面形成了闭环的“黑

箱”。这一现象深度契合了“科林格里奇困境”的

预言，该观点认为，由于技术发展的后果在前期

难以被有效预测，尽管可以对其控制但无法或者

没有动力去实施控制；随着技术发展成熟，尽管

控制手段增多，但现实中已难以对其后果进行实

质性干预［29］。任何一项技术的发展与治理似乎

都难以逃出这一困境，尤其随着算法技术将技治

主义推向顶峰，这一困境在算法治理场域表现得

尤为明显。一方面，算法治理形成了一种人机混

合型的决策结构，在政府决策者与算法平台之间

建立起多维委托-代理关系，使得算法治理责任

呈现折叠性与模糊性并存的状态，从而导致算法

治理责任认定面临难以操作的难题。另一方面，

算法治理的黑箱化隐藏了其决策过程及机理，不

仅导致算法治理面临科学性及“暗箱操作”的质

疑，还使得政府对算法的监管手段与领域受到限

制。最终，“重机器判断轻人类决策”［30］的技治主

义导致了算法官僚主义及黑箱责任监督的双重

问题。在此过程中，一种“人造”黑箱在技治主义

的界面设计中被不断固化，政府与公众无法清晰

掌握算法系统处理日常生活信息的规则依据，也

难以对其预设逻辑与事后效果进行有效评估，从

而使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平衡成为算法治理面临

的深层挑战。

（二）工具理性的界面规范：算法治理的道德

伦理困境

在算法治理界面的建构与运行过程中，数据标

准化不仅为其提供了持续运转的“燃料”，也设定了

关键的规范机制。标准从其诞生之初就内含着工

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在张力。正如有学者指出，

标准既能赋予人特定权利，也可为剥夺权利提供合

法性依据［31］。因此，理想的数据标准化应力求工具

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使二者在良性互动中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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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公正的算法治理界面规范。

然而，现实情况却往往背离这一理想设定。

数据标准化在强化算法治理工具理性的同时，也

遮蔽了其应有的沟通理性。具体而言，工具理性

的界面规范体现出“道德物化”的实践逻辑，是工

程主义设计理念向日常生活情境拓展的产物。

在此机制下，算法治理的黑箱化运作往往将数据

标准化单纯视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工具，而其本应

承载的公平正义等价值伦理却遭到忽视。这一

工具化导向进一步固化了算法治理的认知边界

与操作范围，加深了治理系统中目的与手段之间

的断裂。为实现特定治理目标，算法处理器常会

有选择性地收集数据，而以何种情境、方式与标

准收集数据，必然在事实上影响数据治理的公平

性。特别是在多重治理界面中，标准化的工具理

性常常会发挥主导作用，进而推动工具主义逻辑

与算法治理的黑箱逻辑相互耦合，并在此过程中

排斥了标准化治理本应秉持的价值逻辑，由此引

发算法治理的伦理隐忧。其结果便是，数据再生

产过程中弥散着数据歧视、不公、偏见与排斥等

问题，各个阶层在算法治理情境中面临显著的数

据鸿沟。最终，工具理性的界面规范将社会既有

的偏见与偏好纳入算法系统，并通过数据标准化

将其转换为结构性的数据偏见，导致这些失衡的

预设立场在算法治理的再生产中被不断延续［32］。

在此机制下，算法黑箱已然嵌入并成为社会基础

设施的一部分，其运作机制本身构成了一种潜在

的“数学杀伤性武器”［33］，系统性地加剧了社会不

平等的再生产。

（三）内外有别的界面运行：算法治理黑箱的

透明性困境

内外有别的界面运行机制，不仅是算法治理

系统稳定的前提，也为算法治理的黑箱化运行提

供了空间基础。算法在塑造这种内外有别界面

的过程中，加剧了封闭性治理空间的建构，使得

“透明性”成为算法治理难以回避的核心困境。

算法治理的透明性困境，根源在于其双重依赖

性；它不仅取决于算法技术本身的透明性，更与

公共治理体系的透明度密切相关。由于算法黑

箱与复杂的治理情境存在天然契合性，公共治理

部门为了提升治理效能及减少治理成本，具有引

入算法治理的强大动力。因此，公共部门与算法

平台都倾向于建构内外有别的治理界面，以实现

系统的高效运转。正如乌尔曼所言，系统运行的

时间越长，参与开发的程序员越多，系统就越有

可能变得难以理解，并将在复杂的界面中拥有自

己的生命［34］。算法程序的自动化运行进一步强

化了这种界面隔离，为社会系统基于规则化理念

的运转与算法系统基于专业化的自动化决策之

间，埋下了难以兼容的逻辑冲突。

内外有别的界面构造及其运行方式持续提升

着“黑箱”的浓度。特别是当算法与科层制结构相

耦合时，更呈现出强化界面封闭性的强大动力，进

一步固化了算法的排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黑

箱充当了算法体系运行的一种系统性保护界面；

若算法完全透明，则意味着其所有细节，包括用于

安全防御的隐藏功能都将暴露［35］。在混沌的治理

界面影响下，数据对算法平台及政府部门等治理

主体而言日益复杂，对公众而言则越发难以理解。

由此，算法治理陷入了治理信息垄断和社会信任

脱耦的双重悖论。这种内在矛盾具体表现为：一

方面，内外有别的界面构造为信息控制提供了可

能，也决定了算法治理无法以真正透明的方式向

社会呈现；另一方面，算法治理中的“技术垄断”强

调信息集中与流程专业化，这又反过来不断巩固

着内外有别的界面结构。最终，这一悖论在现实

中引发了系统性的信任危机。从内在的悖论到外

化的信任危机，这一演变过程不断加剧着信息控

制与社会信任之间的断裂，使算法治理的透明性

困境在实践中愈发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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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界面的治理：算法治理黑箱的规制路径

作为元治理层面的重要范畴，算法治理黑箱

的界面治理需要在整合界面要素的基础上，构建

算法治理界面的修复、净化与共生机制，从而实

现算法治理界面内部与外部的共融共通。

（一）技术道德化：黑箱治理的界面修复机制

对算法治理黑箱的界面规制，不仅需要从技

术层面对“黑箱”这一“器物”进行治理，更要求在

价值层面对算法治理界面进行系统性重塑。技术

折叠是算法治理黑箱生成的重要机理，因此，亟需

引入“技术道德化”这一综合性路径来建构界面修

复体系，以期打破界面固化的困境。理想状态下

的算法治理并非简单地将治理内容通过特定标准

转化为冰冷的数据，而是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的有机统一，旨在实现算法治理界面的价值修

复。在此路径下，首先应建立健全道德伦理的嵌

入机制。技术道德化意味着对算法治理技术体系

进行伦理再造。其核心任务之一，便是将道德要

素系统性地嵌入技术架构，从而在算法治理黑箱

内部完成伦理价值的有效植入［36］，使算法伦理成

为一种约束算法运行的道德评估力量。同时，这

一过程不能仅限于技术内部，还必须拓展至社会

认知与价值层面。正如研究指出：“人们对于正确

事情的信任来源于共享的道德情感基础，但对于

一个‘冷冰冰的’、无情的人工智能道德体，却无法

对其设置稳定的情感约束。”［37］因此，“道德机器”

的目标是使机器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具备德性判断

能力。要走出算法治理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

就必须在认知与价值两个维度协同推进现代技术

的道德化进程，以协商伦理弥合道德分歧、协同利

益冲突，在实现技术与价值的均衡发展中化解算

法治理“道德物化”的难题。

其次，应同步建立健全算法治理的“保险丝”

机制。该机制是技术道德化理念在风险控制层

面的具体实践，要求算法系统不仅要具备效率，

更必须具备道德能动性与补救能力。一方面，要

求在系统集成过程中构建集场景分析、阈值设

定、熔断监测与纠偏修正于一体的界面修复机

制，贯彻“事前预防”与“事后维护”有机结合的风

险规制理念［38］；另一方面，则需将伦理观念内化

于数据治理的技术标准之中，例如在公共数据收

集、使用、发布与处理的各阶段，对隐私保护等关

键伦理议题进行周密设计，从而赋予治理技术以

价值伦理功能。

与单纯利用技术手段消除算法黑箱相比，技

术道德化路径为算法治理提供了更深层的价值

调控。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均衡发展的视野

下，通过综合运用伦理嵌入与“保险丝”机制，方

能优化整个治理链条，推动算法治理系统内外价

值的融通，最终构建出一种兼具效能与温度的可

控治理界面。

（二）适度透明性：黑箱治理的界面净化机制

构建科学、公开的算法治理流程，以提升算

法的可理解性与公开性，是算法治理黑箱界面规

制的理想目标。在此框架下，透明性包含双重内

涵：一是指向内部的可理解性，即通过算法模型

的可解释性实现决策逻辑的澄清；二是指向外部

的公开性，即算法在采纳、应用与决策等环节的

开放程度［39］。然而在实际运行中，算法治理在某

种程度上需要通过黑箱的方式才能维持其有效运

转；因此，追求算法的完全透明既不现实，也可能

会因暴露敏感信息而引发新的风险。基于此，现

实的规制方向应从“绝对透明”转向“整体可控”，

致力于构建一个“适度透明”的、“可控制”的治理

框架［40］。该框架不寻求消除黑箱，而是通过有效

的界面净化，在保障系统安全的前提下，促进信息

的适度共享与公众理解。

界面净化旨在通过优化界面组件与结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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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提升治理流程的公开性、可理解性与互动性。

具体而言，可通过以下三项递进机制实现：首先，

建立算法治理信息的差异化披露机制。应以保

障政府与公众的知情权及风险防控为基点，根据

公共事务的特征，制定分级、分类的算法治理信

息公开标准，明确不同场景下的公开内容、范围

与方式。在界面设计上，应通过语言规则的简化

摒弃官僚化术语并净化互动界面的场景设计，以

提升信息的可及性与清晰度。此举旨在解决“公

开什么”的问题，以奠定透明的基础。其次，构建

算法治理模型的梯度解密机制。为化解技术黑

箱带来的公众理解障碍，应构建分层级的解密体

系：保障公众对算法基础层的知情权，确保算法

治理应用层数据可追溯，同时强化政府对算法核

心层的监管，建立起算法治理风险量化评估矩

阵。通过构建“算法白箱”，对复杂模型进行降维

解构，使公众能够感知并理解其运行机理［41］。此

举旨在解决“如何理解”的问题，推动信息从“可

见”到“可懂”的深化。最后，完善算法治理的多

元回应机制。在披露与解密之外，还需构建一个

能对公众质疑进行及时解释与回应的制度体系。

这要求制定算法平台公开算法设计、数据来源及

处理等方面的标准规范，并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必

须回应的事项，从而在算法研发、决策、应用与监

督的全周期内，形成治理主体与社会公众之间的

有效沟通与良性互动。

（三）程序正义性：黑箱治理的界面共生机制

对算法治理黑箱的规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要在算法设计及治理中秉持共生治理的理

念，通过制度化的路径，统筹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体

权益，最终实现算法的公平正义。公共治理领域

的算法应以创造公共价值为最终导向，为实现这

一目标，需将共生治理作为总体框架，其内在要求

是将公平性约束深度嵌入算法设计与决策之中，

并坚持综合平衡的原则，以此重塑治理界面，在共

生互动中构建彰显程序正义的算法治理体系。

共生治理意指多元主体在共生界面中以协同

行动促进界面各要素的合理流动与有机联结，从

而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循环发展模式［42］。该理念

为算法治理黑箱的规制提供了核心指引和行动模

式，其价值集中体现在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上。此

处的程序正义，核心在于保障治理过程的广泛参

与性与机会均等性。共生治理体系由共生单元、

共生环境与共生模式构成，三者为实现算法治理

黑箱的界面共生提供了系统性机制。在共生单元

层面，应建立权责明确的多元共治机制。算法正

义强调参与平等，即从数据输入到结果输出的全

流程都应体现广泛的参与性。因此，需要通过明

确算法治理的责任主体、内容及归属，系统界定各

方权责、培育责任意识，构建起权责清晰的算法治

理制度体系，为多元共治提供稳固的制度基础。

在共生环境层面，要打造机会均等的制度环境。

算法公平体现为机会平等，是分配正义在算法时

代的延伸。这要求一方面通过规范算法处理实现

身份中立，另一方面保障社会成员平等享有数字

接入权［43］。在此基础上，应将程序正义理念融入

算法治理制度设计，建立以数据共享为基础的智

能化集成治理系统，并在算法决策、实施与监督全

流程中贯彻公平原则。在共生模式层面，需建构

算法“向善”的治理结构。“向善”作为一种价值目

标，必须通过坚实的规制体系予以保障。这意味

着要确保数据标准各环节的公平正义，并构建事

前审查、事中监督与事后救济无缝衔接的责任链

条。通过内部与外部规制的有机结合，对算法治

理界面及全流程实施制度化约束与矫正，从而在

自动化决策中趋近算法正义的终极目标。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治理界面视角出发，探讨了算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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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箱的建构类型、生成机理、潜在风险及治理路

径，对理解并规制算法治理黑箱提供了新的分析

框架。治理界面的混沌性是算法治理黑箱存在的

基础，它在驱动算法治理黑箱运转的过程中不断

强化黑箱界面边界的封闭性，从而导致界面固化

的风险。尽管公众对算法存在诸多疑虑与批判，

算法及算法治理黑箱已然深度嵌入社会系统的各

个层面，对人类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算法治理黑

箱作为现代社会技治迷思的产物，集中体现了数

字文明变革进程中的风险治理控制难题。因为算

法本身无法在复杂社会情境中保持纯粹的技术中

立与价值无涉，在现行社会情境下，对算法治理黑

箱的完全规制只能是一种理想。现实的治理思路

并非要求完全消除算法的黑箱结构，而是倡导通

过修复、净化与共生机制的建构，为算法治理黑箱

提供一种具有可控性的治理界面。

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一是初步构建了算法

治理黑箱的治理界面框架，从界面的折叠、控制与

固化等维度揭示了算法治理黑箱生成的链条机

理，为算法治理黑箱的研究提供了分析框架；二是

从界面混沌管理的视角阐明了算法治理黑箱的

界面层次，辨析了算法治理黑箱的类型结构，深

化了其类型学分析；三是从治理界面固化与规制

的辩证关系，阐释了算法治理黑箱的潜在风险及

治理路径，为相关规制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与路

径参考。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相关探讨主要是

在理论层面展开的，尚未结合深度案例对算法治

理黑箱的生成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后续研究将在

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借助典型案例及数据分析，进

一步阐释算法治理黑箱的形成路径与规制策略，

探索更具操作性与适应性的多元治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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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Box and Regulation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Governance Interface

LIU Jian, WU Licai
Abstract：The governance interface is not only the situational space for algorithmic governance but also a

cruci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black box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When algorithms are integrated
with the context of complexity governance, they create a chaotic governance interface，shaping a black box
structure that integrates technology, cognition, and relationships. High-density data resources provide continu⁃
ous operational energy for the algorithmic governance black box, while agile interface devices optimize its tech⁃
nical aspects. Reflective interface adjustments enable the black box to self-protect, and these three elements
collectively provide a mechanism for controlling the interface of the algorithmic governance black box. Howev⁃
er, due to the interface design driven by technocracy, the interface norms guided b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 interface operation methods that treat internal and external aspects differently, the interface of the algo⁃
rithmic governance black box becomes further solidified, leading to a dilemma of being caught between advanc⁃
ing and retreat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corporate interface governance into the discourse of algorith⁃
mic governance, regulate the black box through interface repair, purifi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ymbiotic
mechanisms, and explore ways to rebuild the trust system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Keywords：Algorithm governance; Algorithm black box; Black box regulation; Governance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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